
《纪检监察机关参加生产安全事故调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纪检监察机关参加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常用法规制度选编》

13位ISBN编号：9787802169401

10位ISBN编号：7802169402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中央纪委监察部执法监察室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3-01出版)

作者：中央纪委监察部执法监察室

页数：77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纪检监察机关参加生产安全事故调病�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九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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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第168号 1994年12月20日）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为了加
强煤炭生产的行业管理，促进煤炭安全生产，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煤炭资
源的煤矿企业，必须依照本办法的规定，领取煤炭生产许可证。 未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煤矿企业，
不得从事煤炭生产。 第三条 国务院煤炭工业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煤炭工业主管
部门，负责煤炭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 第二章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条件 第四条 国有煤矿企
业、外商投资煤矿企业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依法领取的采矿许可证；
（二）有经过批准的采矿设计； （三）矿井提升、运输、通风、排水、供电等生产系统符合国家规定
的煤矿安全规程，并完善可靠，经依法验收合格； （四）矿长经依法培训合格，取得矿长资格证书；
（五）瓦斯检验工、采煤机司机等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煤炭工业的部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的操作资格证书； （六）井上、井下、矿内、矿外调度通讯畅通； （七）有
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八）有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国有煤矿企业、外商投资煤矿企业以外的其他煤矿企
业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依法领取的采矿许可证； （二）有经过批准
的采矿设计或者开采方案； （三）矿井生产系统符合国家规定的煤矿安全规程； （四）矿长经依法
培训合格，取得矿长资格证书； （五）瓦斯检验工、采煤机司机等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负责管理煤炭工业的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的操作资格证书； （六）井上、井下、矿内
、矿外调度通讯畅通； （七）有井上下工程对照图、采掘工程平面图、通风系统图； （八）有必要
的环境保护措施； （九）有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十）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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